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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论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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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和主义思潮在 17—18 世纪的欧洲影响甚广，所以孟德斯鸠把共和政体纳入其政体考察的范

围，评测它是否是宽和政体的恰当形态。然而无论是在政体性质上，还是在政体原则上，共和政体都

不符合宽和政体的核心特征：由于绝对主权机制的特殊性，它难以建立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必

须强迫人民始终恪守德性，而且以自我舍弃为核心的德性在根本上背离了政治的终极目的。此外，在

现实中，共和政体很容易衰败崩溃，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性质与原则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另一方面是

因为无论是对外敌恐惧的需要，还是德性教育本身的成功，又或者共和国的生存要求，都使它具有强

烈的战争倾向。 后，在现代民族国家与商业社会中，共和政体完全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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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德斯鸠与共和主义传统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观念传

统，古典共和主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并非

对立但也不完全一致的进路：混合政体进路与公

民德性进路，它们共同构成了古典共和主义的核

心原则”[1](28)。混合政体进路侧重于阐述代表社

会各个等级利益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实现相互

之间的恰当制约，以防止共和国的衰败。公民德

性进路则认为， 优良的制度安排“也不足以防

范来自共和国内部的和外部的威胁”[1](32)，故还

“必须通过法律、习俗、公共服务(比如公民武

装)、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途径(比如公民宗教、

公共节庆)等方式”引导人民养成“将公共利益置

于私人利益之上的品质和德性”[1](33)。在近代，

经过孟德斯鸠的阐发之后，古典共和主义的这两 

个核心原则发展成了两种彼此存在张力的现代

共和主义：以卢梭为代表的强调公民德性的民主

共和主义和以联邦党人为代表的重视分权制衡

的制度共和主义
①
。虽然孟德斯鸠以混合政体学

说刻画的英国政制形象离完全成熟的现代分权

制衡体制还有一段距离[2]，但在描绘英国政制的

制度架构时，他明确“确立了立法、执行与司法

三位一体的基本权力结构”[3]，“还特别强调了司

法权与司法机构的独立对于自由政制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让混合政体的理论因素从属

于分权学说”[3]，这在“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从

混合政体学说到分权制衡理论的转换”[3]，而且

更明显的是，孟德斯鸠对英国政制的卓越分析启

发了联邦党人对美国共和宪法的设计与辩    

护[4](202−205)。在孟德斯鸠之后，混合政体学说基本

就退出了政治思想史的舞台。 

此外，卢梭关于公民德性的民主共和主义的

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孟德斯鸠对雅典、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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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罗马等古代共和国的分析。事实上，正是

经过孟德斯鸠的阐述，德性共和国的完整图景才

获得了清晰的呈现，从而为 18 世纪法国共和主

义的兴起提供了意识形态架构[5](176−194)。孟德斯鸠

之所以关注古代共和国，是因为共和主义在他那

个时代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从 17 世纪

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的共和人士扛起了共和式自

由大旗，以古代共和国为标杆，对抗各君主国的

绝对主义趋势。在他们看来，自由在于自主或独

立，为了变得自由，一个人必须成为自己的主人。

这意味着，在君主政体下，即使君主没有滥用权

力，人们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的安全完全依

赖于君主的意志，君主滥用权力的风险并没有消

除；只有生活在共和国体制内，人们以公民的身

份参与政治，依靠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他们才

能获得真正的自由[6−7]。由此可见，古代与君主制

并不对立的“共和”， 终转向了反君主制的立

场[1](9−14)。孟德斯鸠在进行政治思考与写作时，

他非常清楚这种非君主制共和的定义，他既知道

这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将“人民的权力”等同

于“人民的自由”[8](184)，也很了解许多人试图在

当时的欧洲复兴共和的理想。因此，当他试图通

过完整系统地考察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政体类型

的方式，以达到找到 恰当地满足人性需要的宽

和政体的目的时，共和政体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考

察的对象，并且考察的重点集中在它是否拥有宽

和政体的核心内容，即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与放

松之后不会带来危险的政体原则
②
。 

可是，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的真实态度是什

么呢？许多研究者认为“孟德斯鸠的内心所属不

是英格兰，而是斯巴达、雅典与罗马，他根本就

是个‘古典共和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

思想家”[9]。他们甚至论证，孟德斯鸠认定只有

在德性共和国中人的真正本性才能获得成    

全[5](193)，因此他试图在现代国家中重建共和理

想，复兴一种基于德性的社会政治生活[10−11]。然

而，这种共和主义式解读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忽

视了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的一些根本性批评，而

集中关注他那些貌似正面的描述与评价。实际

上，这些貌似正面的评述是孟德斯鸠有意为之

的。正是由于许多人迷恋德性共和国，所以他对

共和政体的考察采取了一种诱导性写作策略。在

一开始考察共和政体时，他对比了古今德性状况

的差异：“生活在民主政体中的希腊政治家们很

明白，支持这一政体的唯一力量是德性。而今天

的那些政治家与我们谈论的，则只是制造业、商

业、财政、财富和奢华”[8](32)[12](22)③。通过对比，

孟德斯鸠赞扬了古代城邦的伟大德性，贬斥了现

代人的渺小心灵，他至少在表面上与这些迷恋古

代城邦的人站在了一起。这有助于吸引那些仰慕

并意图仿效古代共和国的人，诱使他们沿着他的

分析去探清古代共和国的真实面目。在此基础

上，他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共和政体存在什么样的

结构性缺陷，在什么程度上不符合宽和政体的核

心特征，从而无法恰当地满足人性的自然需要，

保障其自由[13](50−51)。通过这样的方式，孟德斯鸠

意在削弱共和德性观念的权威，“使得古代城邦

疏远并外在于我们，使得它令人反感……以便为

现代自由开辟路径”[14]。接下来，本文将聚焦孟

德斯鸠对共和政体尤其民主政体的论述，从政体

性质与原则的视角审视共和政体的完整图景与

内在缺陷，以明晰为什么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

不是宽和政体的恰当形态。 

 

二、共和政体的性质：人民的 
自我统治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不同于一人执政的君主

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部分人民掌

握主权的政体”，“当全体人民掌握主权时，便  

是民主政体；部分人民掌握主权时便是贵族政

体”[8](17−18)[12](10)。很明显，孟德斯鸠接受了“共

和”的反君主制含义，把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切

割开来。因此，他认为“共和政体的性质是全体

人民或若干家族执掌主权”[8](30)[12](21)。具体来说，

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民的自我统治，贵族政体是若

干家族对其他人民的统治。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

的这一根本性差异，衍生出了另一些差异：其一，

民主政体在目的上比贵族政体更具正当性。在孟

德斯鸠看来，人类之所以会退出自然状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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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是为了保障被战争状态威胁到的人的

自然权利，满足自然的人性需要[8](13−14)。因此，

无论什么样的政体，它们的终极目的都是实现人

的自我保存。从这一点来看，民主政体比贵族政

体更具正义性，因为由全体人民统治的民主政体

旨在所有人的保存，关注所有人的利益，而由若

干家族统治的贵族政体主要保护的是少数贵族，

更多关注贵族统治者的利益[15](40−42)。其二，相比

于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在统治上会面临更多麻

烦。既然贵族政体是少数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

益而统治其他人民，那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的关系肯定经常处于冲突与对抗的状态。因此，

两者在人数与境况上的差异必定会影响贵族统

治的方式与困难的程度。“在一个贵族政体中，

与权力丝毫不沾边的人民如果又少又穷，以至于

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根本无需压迫他们，那么，

这就是 佳的贵族政体了”[8](25)。如果情况相反，

贵族维系自己的统治就会更加困难。基于此，孟

德斯鸠认为：“贵族政体越接近民主政体越好，

越接近君主政体则越不完善”[8](26)。或许正是基

于这些基本认识，孟德斯鸠才把民主政体视为共

和政体的典型形态。 

纵观《论法的精神》对共和国的讨论可以发

现，孟德斯鸠总是优先讨论民主政体，并经常把

民主与共和等同起来。或许对于他而言，人民的

自我统治而非贵族对臣民的统治，才是共和政体

的典型性质，自我否定的共和德性而非以德性为

基础的节制，才是共和政体的典型原则。因此，

本研究主要从民主政体出发理清孟德斯鸠关于

共和政体的看法
④
。 

既然民主政体是全体人民掌握主权的政体，

那么民主共和政体的基本性质就是人民的自我

统治。而要在实践中实现人民主权、确保人民能

够自己统治自己，就应该具备相应的宪制架构。

具体而言，主要是四条根本法：一是“确定选举

权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如何投票、谁投

票、投给谁、就什么事情投票”[8](18)。二是规定

“赋予选举权的方式”[8](21)的法律。无论是抽签

的方式，还是挑选的方式，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

与缺陷。针对不同的职位，应该选择不同的选举

方式，以便选出 合适的人员。三是“规定投票

方式的法律”[8](22)。对于共和国而言，选举应该

“公开进行抑或秘密进行”[8](22)是一个重大问题，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共和国垮台。第四，是规定

“唯有人民才可立法”[8](23)，这是人民主权的基

本要求。只有当人民所服从的法律由人民制定

时，才可以说这是人民的自我统治。换言之，主

权的具体形态是立法权。在这四条根本法中，

重要的是第一条，因为它规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

宪制结构，决定了人民主权的具体运行方式。在

孟德斯鸠看来，在有序的民主政体下，人民主权

并不意味着人民需要亲自去做一切事情；相反，

作为主权拥有者的人民“应该亲自做他们能做好

的一切事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则应交由执行

人去做”[8](19)。而人民做得 好的就是选择自己

的执行人，因为在共和国这种小型的熟人关系社

会中，人民很了解身边人的品行，他们很清楚谁

“经常参与征战并屡建战功”，谁“工作勤奋……

不为贿赂所动”，谁“气度非凡、腰缠万贯”[8](19)，

因此他们知道应该选谁当将军、法官或市政官。

但是，人民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不懂得“选

择地点、机遇、时间而加以利用”[8](19)，尤其是

至关重要的“公共事务”，“人民完全不适合”参

与讨论[8]189[12]159。因此，为了共和政体本身的健

康运转，人民除了自己要掌握 终的立法权，还

应该主动把执行方面的事务委托给由自己选出

的官员来处理：一些立法方面的权力要委托给元

老院。这意味着，管理良好的民主共和政体需要

具备一定的分权机制。 

但是，这种有限的分权机制却因绝对主权机

制的特殊性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作为拥有主权

者的人民与受人民委托掌握执行权的元老院官

员在法权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在共和国中，人民

是常在的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而

元老院与官员只是被人民选出的权力委托者，他

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专制政体下的君主与大臣一

样，后者根本不可能对前者拥有法权意义上的正

当约束。在共和政体的宪制架构中，人民的权力

是“不受限制的”，“人民不会或不能够限制自己

的权力”[16]，因此根本不可能构建出稳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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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来划分人民的权力，并使之均衡。在这一意

义上，共和政体不太符合宽和政体的标准，它难

以建立一种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孟德斯

鸠描述的这种有限的分权机制能不能在共和国

中存续，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主观意愿：人民是

否是出于公共利益来行使权力的。如果人们不把

国家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等同，试图以牺牲公民同

胞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私人利益，他们就会追求

一种极端的平等，会要求把所有的权力揽在自己

手里，“代替元老院议事，代替官吏履行职责，

剥夺所有法官的职务”[8](133)，这必然会导致分权

机制的崩溃。所以，共和政体能否在现实中持续

良好地运转，关键在于人民能否持续保有公共精

神，能否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换言之，

人民能否恪守共和政体的原则：德性
⑤
。 

 

三、共和政体的原则：自我舍弃的 
德性 

 

既然在民主政体的宪制结构中不存在任何

制度性机制能够对人民的主权构成实质意义上

的制约，那么为了避免人民滥用权力，确保共和

国的良序运转与持续稳定，就只能期待人民自己

能够具备德性，为了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进行

统治。换言之，民主政体成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

时刻紧绷自己的“发条”，让人民始终恪守德性。

在这一点上，贵族政体也是一样的。贵族政体是

少数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统治平民的政体，“贵

族在那里形成为一个集团，以其特权和特殊利益

抑制平民”[8](34)。而要维持住对平民的统治，一

方面，作为主权者的贵族需要抑制自己过度压制

平民的倾向，从而减少乃至避免平民的反叛；另

一方面，贵族统治者需要确保彼此间的相互平

等，从而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力量。“由

此可见，节制是此类政体的灵魂”，它构成了贵

族政体的原则，不过“不是源自灵魂的怯懦或  

怠惰的节制”，而是“以德性为根基的节      

制”[8](34)[12](25)。总之，共和国兴亡的关键在于作

为共和政体原则的德性能否时刻被维系住。一旦

人民腐化、丧失德性，贵族放弃节制精神，共和

国必将衰败， 终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被

专制帝国所取代[13](118−119)。曾经的罗马、雅典与

迦太基等就是明证，而英国人构建民主政体的失

败经历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8](31−33)。因此，在

政体原则上，共和政体也不太符合宽和政体的标

准，德性一旦放松，对于共和政体的影响将是毁

灭性的。 

那么，作为共和政体原则的德性是什么呢？

在对比君主政体的原则与共和政体的原则时，孟

德斯鸠界定了德性的含义：“在君主政体中，人

们以政治处置重大事务时尽可能不借助德

性……国家的存续并不依赖对祖国的爱、对真正

荣耀的爱、对自我的舍弃、对本身 宝贵利益的

牺牲，以及我们仅仅有所耳闻的古人的一切英雄

德性”[8](34−35)[12](25)。在孟德斯鸠看来，共和德性

首先意味着爱国主义情感，是为了国家本身而爱

国，而不是为了国家带来的好处而爱国。在共和

国中，这种对祖国的爱应该主导一切激情。而要

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得让人们放弃追求自己的私

人利益，因此德性还意味着“舍弃自我”，“要求

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8](47)。“个人

激情得到满足的程度越低，对公共秩序的激情投

入程度便越高。”[8](56)[12](42−43)这样的德性与修道 

士的德性十分类似。修道士之所以如此热爱他们

的修会，恰恰是因为“修会令修道士无法忍受”，

“教规剥夺了日常激情赖以支持的所有事物，唯

一余下的便是对折磨他们的那些教规的激

情……被教规剥夺的喜好越多，残存的喜好就越

强烈”[8](56)[12](42−43)。因此，在孟德斯鸠看来，共

和德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要求人们舍弃自我的德

性，它建立在对个体自然感情与需要的抑制之

上，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体的共同自我而牺牲个体

的特殊自我。然而，让人们始终舍弃自我、先公

后私，“永远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8](47)，所以

还必须让人们习惯于过一种平等而又节俭的生

活，使人们与富足、安逸、享受隔离。基于此，

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德性还意味着爱平等与爱节

俭。“对平等的爱使得人们只有一种雄心、一种

愿望，只追求一种幸福，那就是在为国家服务这

一点上超过其他公民”[8](56)。而要真正确保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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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彼此的平等，只在服务国家上一争高下，

就得让人们“普遍奉行节俭”[8](56)。正是“由于

爱节俭，占有欲受到了抑制，人们所关心的是获

得家庭之必需，其余归属国家”[8](56)。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人们“享有同样的愉悦，还有同样的希

望”[8](56)。一旦财富涌入，平等就会受到损害，

因为财富会带来权力与欢乐，激发人们的占有

欲。随之，原来恪守德性的公民就会腐化，不再

为公共利益，而是为“一己之利”[8](56)使用权力。

总之，作为共和政体原则的德性首先意味着对共

和国的爱。而要让公民真正地爱国，就必须让他

们始终以公共利益为先，压抑自己的个人欲望。

但是因为追求私人利益是人的自然情感，所以要

让公民真正做到舍弃自己，还必须培养他们对平

等与节俭的热爱，消除他们对安逸舒适生活的自

然追求。 

然而，这种以抑制自然情感为核心特征的共

和德性却在根本上背离了政治社会的终极目的。

与霍布斯、洛克一样，孟德斯鸠认为人们之所以

会放弃自主，进入政治社会，置身于法律的约束

之下，就是为了摆脱使个人的生存与人身安全受

到威胁的战争状态，政治的目的是保障人身与财

产的安全，满足人的自然需要[8](12−14)[17]。而德性

作为共和政体的原则，不过是确保共和政体正常

运转的手段，并非共和政体本身的目的。与所有

的政体一样，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也是保障人的

生存与安全，满足自然的人性需要。但是，作为

手段的共和德性却直接否定了作为政治终极目

的的人性自然需要，也就是说，手段戕害了目的。

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宽和政体之所以有资格成

为标准，是因为在宽和政体下，人的生命、自由

与财产能获得更切实的保障，这些恰恰是所有政

体的终极目的”[4](107)。在这个意义上，共和政体

也不太符合宽和政体的特征。 

既然德性是共和政体健康运转、避免衰败的

关键，那么为了保存自身，共和国必须以各种措

施全方位地维持人民的德性。具体而言，需从以

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教育应该从小激发人们的爱国激情。

“在共和政体下，一切都依赖于确立对法律和 

祖国的爱，教育应该关注的就是激发这种    

爱”[8](47−48)，培养新生一代对共和国的热情。而

“要让儿童具有这种爱，可靠的办法是父辈们自

己先有这种爱”[8](48)。如果父辈们拥有崇高的爱

国情感，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激发下一

代的爱国热情。如果成年人自己已经腐化，那么

新生一代也必然会堕落。因此，对于共和德性的

维系而言，光教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共和

国保持良好的民风。 

第二，应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确保民风淳

朴和抵制道德败坏。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堪

称民风楷模的固定机构”，只有由“在年龄、德

性、地位和业绩方面都备受尊敬的人”构成的元

老院才能堪当此任[8](63)。其次，应该设置监察官。

“元老院监督人民，监察官就应该监督人民和元

老院。监察官应该在共和国中重建一切业已腐败

的东西，警告怠惰，谴责玩忽职守，纠正错误，

一如法律惩治罪行”[8](64)。此外，还应该设置专

门官吏监督妇女的行为，建立家事法庭惩罚妇女

的悖德之举。在共和国中，当妇女变得没有德性

不再贞洁，男人就会受到她们的引诱而偏离公共

事务，不再全身心地为国家服务。为此，“雅典

专设一名官吏，监督妇女的行为”[8](124 注②)。而罗

马则设置“家事法庭”，如果妻子通奸悖德，“丈

夫就把妻子的亲属请来，在他们面前审讯妻  

子”[8](125)，公开指控妻子的通奸行为。这些措施

都有利于维护共和国的风俗。然而，如果平等而

又节俭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起来，这一切都将无

济于事。 

第三，更重要的是，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以

保证人们在生活上的平等与节俭。首先，应该实

施土地平分政策，以确保人们在经济上的平   

等[8](58)。为了维持因土地平分而实现的经济平等，

还“必须制定法律，用以制约陪嫁、捐赠、继承

和遗嘱以及一切契约方式”[8](58)，防止因财富流

动而导致经济不平等的再次产生。其次，应该确

保人们的节俭。“在一个优良的民主政体中，土

地不仅要均分，还要像罗马人那样把土地分割成

小块”[8](61)，这样人们才能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

不会因为沉浸于私人生活的安逸与享受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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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共和国与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要弱化乃至

根除人们对私人生活的激情，还必须实行财产 

公有制，禁止公民个人进行贸易，并“应废除金

钱”[8](50−51)。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以共和

国的狭小地域为前提。一旦共和国的规模过大，

这些措施都将变得无效。 

第四， 重要的是，共和国必须维持在狭小

的幅员范围之内，避免扩张。如果共和国突破了

恰当的规模，“它就很难存活”[8](146)。“在大的共

和国中，巨大财富的出现会导致节制精神的缺

乏：过多的财富落到公民个人手中，利益私有化；

一个人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也可以幸福、伟大和显

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觉得，只有让祖国变成

一片废墟才能彰显其伟大”[8](146−147)[12]124。 终，

人们不再热心于公共利益，而是更关心私人利益

的获取。因此，在规模过大的共和国中，共和德

性是难以维系的。此外，共和国的扩张还会危及

共和国本身，因为“它必将对派往被征服国家的

官吏委以过大的权力”[8](170)，这样就会形成与中

央对抗的地方权力，从而破坏人民主权的宪制 

结构
⑥
。 

 

四、共和政体的自相矛盾与不合 
时宜 

 

既然民主共和国的健康运转取决于共和德

性的维持，那么如果人民要真正实现稳定而持久

的自我统治，他们就必须保持爱国之心，舍弃个

人利益，持守公共利益。然而仔细一想，就会发

现，民主政体的性质与原则之间是冲突的。民主

政体的性质是人民主权，而“主权者的意志就是

主权者本身”[8](18)[12](10)，因此民主政体的性质意

味着在民主共和国中，人民的意志是至高无上

的。然而，驱动民主共和国正常运转的共和德性

在本质上却要求人民否定自我，对抗自己的私人

意志。如果人民是主权者，认为自己的意志至高

无上，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学会舍

弃自己、否定自我呢？[13](28−29)[18](224,228−229)因此，

民主政体在根本上就是自相矛盾的。这决定了孟

德斯鸠描述的那些维持德性的措施不可能在根

本上限制住人民的意志，人民迟早会放弃德性强

加的那些约束，“丢弃平等精神，转而崇尚极端

平等精神”[8](133)。一旦达到这一地步，“人民甚

至不能容忍他们自己委托出去的权力，而是要事

事自己去做”[8](133)。这样，民主政体必将走向“无

政府状态”。民主政体 终要么会因无政府状态

的“恶化而毁灭”，要么会由于“极端平等的精

神把民主政体引向一人治国的专制政体”[8](135)。 

两种结果间的自相矛盾，也存在于贵族政体

之中。在贵族政体中，少数贵族掌握主权，贵族

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特权而统治平民。要维持

这样的统治，贵族必须具备某种弱化意义上的德

性，即节制精神。一方面，他们应该克制剥削平

民的倾向，尽量隐藏自己的权力，在仪表上表现

出与平民间的一致性，并以一些政治与经济措施

提升平民的权力与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应该维

持集团内部的相互平等，避免贵族成员过于贫困

或过于富有，这样才能减少乃至避免内部的摩擦

与分裂，维持他们统治平民的能力[8](65−69)。然而，

拥有主权的贵族统治者怎么可能学会自己节制

自己呢？因此，贵族政体的自相矛盾决定了作为

贵族政体原则的节制精神难以持久，贵族集团迟

早会放纵自身，无节制地剥夺平民，从而 终走

向毁灭[18](229)。总之，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性

质与原则间是彼此冲突的。这是共和政体内在的

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使得共和国在现实中变得

十分不稳定，极易走向腐化而衰败崩溃。 

不过，共和国即使能够成功维持德性，也会

因这样的成功而衰败，因为这会激发共和国的战

争倾向。德性的本质是舍弃自己，维持德性的关

键在于尽可能去除人的偏私激情与私人利益。然

而，这些恰恰是人 自然的欲望。既然共和德性

要使人性去自然化，那么培育德性就永远是件十

分艰难的事情。因此，为了维持德性，除了前   

述那些措施之外，“共和国必须有所畏惧才   

行”[18](138)。不过，这主要是对外敌的恐惧，“对

波斯人的恐惧使希腊人的法律得到了维护。迦太

基与罗马因彼此威吓而各自得到了加强”[18](138)。

正是对外部敌人的恐惧使得人们在共同的目标

下联合起来，更愿意为了德性与公共利益而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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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相反，共和国“越是安全，就越像死水一

样迟早要腐败”[18](138)。“如果他国没有开启一场

能够扩大自己边界的军事冲突，共和政制就不得

不制造这种冲突”[19]，这使得共和国产生强烈的

战争倾向。 

更重要的是，德性培育本身就会激发人们的

战争激情。如果维持德性的那些措施行之有效，

人民就会 大限度地放弃私人目标，变成富有德

性的公民，从而全心全意地为共和国服务。“由

于在共和国中找不到任何令人满意的或回报性

的目标，公民倾向于在思考和促进祖国的荣耀中

寻找自身幸福，这个国家的伟大也在其相对于邻

邦的优越中得到展示”[15](65)。正如孟德斯鸠自己

所言，“对于那些除了生活必需之外，不再索取

任何其他东西的人来说，国家的光荣和个人的光

荣便是他们唯一的期盼[8](117)。这种对国家与个人

光荣的追求，会很自然地激发人们的战争激情，

他们期望为国家而战，从中获得荣耀。 

而公民之所以选择以战争的方式来赢得荣

耀，主要是因为共和国本身的生存困境所导致

的。为了维持共和德性，共和国必须保持狭小的

规模，一旦规模过大，人们的私心、野心与贪婪

就无法抑制。然而，小共和国又必然面临力量弱

小的问题，容易被外敌侵犯、征服。总之，“一

个共和国，小则亡于外敌，大则毁于内弊。民主

政体国家和贵族政体国家无论是好是坏，也都避

不开这两种祸害”[8](155)。对于共和国的这一生存

困境，孟德斯鸠一开始认为，通过一个协议，可

以使若干小共和国的公民“同意成为一个较大国

家的公民”[8](155)，联合成联邦共和国。这样，各

加盟共和国一方面可以保持自身狭小的规模，维

持住共和国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力量的

联合，强化应对外敌的能力。因此，联邦共和国

“既有共和政体的所有内在优越性，又有君主政

体的外部力量”[8](155)。但是，一旦深入联邦共和

国内在的组织结构就会发现，联邦共和国并不能

化解共和国的生存困境。孟德斯鸠认为，为了维

持联邦共和国的正常运转，有一条法律必不可

少，即未经其他成员国同意，任何成员国不得结

盟，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因某一成员的轻率、野

心或贪婪而给全体成员带来不幸”[8](158)。这意味

着，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使各成员国在军事与

外交上形成统一性，联邦共和国必须对各加盟共

和国进行限制，牺牲各成员国的独立性。“一个

共和国一旦加入一个政治联盟，就已经把自己完

全交了出去，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交了”[8](158)。

尤其是，各成员国的“法官和其他官员”应该由

联邦的公共会议依照特定比例选举产生[8](158)。所

以，以联邦共和国的方式解决共和国的生存困

境，在根本上是以对各成员国的宪制架构的破坏

甚至解构为前提的[20]。若要坚守小共和国这一基

本的政治形式，共和国的生存困境就无法通过联

邦制来破解。因此，为了应对外部敌人，确保自

己的安全，共和国就只能积极培育人民的军事德

性，锻炼人民的军事能力。共和国“为了自卫而

需要进攻”[18](227)。这是希腊各共和国成为“运

动员与战士的社会”[8](54)的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无论是对外敌恐惧的需要，还是

德性教育本身的成功，又或者共和国的生存要

求，这些都使得共和国具有强烈的战争倾向与扩

张精神。然而，一旦共和国卷入持续的战争，无

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会给共和国带来灾难性后

果。如果失败了，共和国就会面临被征服、被奴

役甚至灭亡的结局。如果胜利了，共和国要么像

斯巴达那样因被胜利的成果腐化而走向衰败，要

么像罗马那样因胜利而不断扩张，突破恰当的规

模， 终转化变成专制帝国。 

后还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是：在孟德斯鸠

看来，共和政体完全不适合现代社会。共和政体

极端依赖德性，而要维持德性，就必须让共和国

保持在狭小规模之内，强迫人们过一种平等而又

节俭的禁欲式生活。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

与现代商业社会的成长，使得共和政体所必需的

那些条件不可逆转地丧失了[21]。商业社会带来的

财富与奢侈，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差异，人们不再

关心公共利益而只关注个人利益。共和德性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的精神完全不同于

“古代的精神”[8](3−4)，古代人谈论德性、伟大与

爱国，而现代人谈论的都是商业、财政与奢华。

因此，共和政体只是违背人性且自相矛盾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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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它属于古代的希腊罗马，而不属于现代的

西欧。任何试图在现代社会重建德性共和国的企

图，都是必将失败的时代错置。 

 

五、结语 

 

孟德斯鸠关注共和政体，不是为了满足自己

对古代共和国的癖好，而是因为那是那个时代一

种重要的思潮。为了对抗当时欧洲日益深化的绝

对主义趋势，许多志士扛起共和主义的大旗，借

古讽今，以他们想象的古代共和国来批判君主统

治。正是由于共和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欧洲影响甚

大，孟德斯鸠才把共和政体纳入其庞大的政体分

析规划之中。通过揭示德性共和国的完整图景与

内在缺陷，他力图告诫世人：虽然欧洲正在迈向

绝对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深渊，但德性共和国绝

非是出路，因为共和政体完全不适合现代，更重

要的是，它既无法实现宽和的统治，也极易衰败

崩溃。正如美国学者施克莱所言，孟德斯鸠的新

政治科学“似乎要从有关的现代政治话语中清除

共和主义”[22]。 

然而，强调公民德性的民主共和主义恰恰是

因为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的论述才首次获得了

清晰完整的理论呈现，孟德斯鸠之后的共和主义

思想家马布利、卢梭等都深受孟德斯鸠相关论述

的影响[5](176−193)。尽管孟德斯鸠试图消除共和主义

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但现实却是，他的相关论述

为 18 世纪中晚期的法国共和主义提供了基本的

意识形态架构，从而间接促进了共和主义事业的

复兴[23]。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尽管伟大思想

家力图以自己的著述劝告世人避免不良道路，但

历史却常常往相反的方向迈进。 

 

注释： 

 

① 关于这两种现代共和主义的详细分析，参见萧高彦：《西

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

第 12-19 页；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8 年，第 62-64 页；戴维·米勒主编：《布莱

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1 年，第 490-492 页。关于孟德斯鸠对这两种现

代共和主义的影响的精彩分析，参见 Judith Shklar, 

“Montesquieu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 in Gisela 

Bock, Quentin Skinner, and Maurizio Viroli(ed.),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5-279。 

②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有着复杂的

内在结构。首先，在第一编中，孟德斯鸠以政体性质与

原则为分析架构，从政体自身保存的角度完整呈现了共

和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整体结构和运作逻

辑”。“但在貌似客观描绘它们的完整图像时，孟德斯鸠

又悄悄引入了另一种政体分类：宽和政体与专制政体。

不过，他引入新的二分法，并不是要替代共和政体、君

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三分法，而是树立一个标准，评估

它们的宽和程度。”宽和政体之所以能够成为评价标准，

是因为它可以恰当地保障政治的终极目的，即人的自由

与安全。(参见罗轶轩：《孟德斯鸠论英国政制》，《政治

思想史》2020 年第 4 期，第 104-108 页。)因此，对于

孟德斯鸠而言，宽和政体并非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

种政体类型，而是对那些能够恰当促进人之自由的政体

特征的某种概括。不过，他对这些特征的概括，是通过

与专制政体的对比进行的。 

    在第三章第九节“专制政体的原则”中，他第一次

明确地将宽和政体与专制政体对立起来：“一个宽和的

政体，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松一松它的发条，而不至于

发生危险。它赖以维持自己的是它的法律，甚至它的力

量。可是，在专制政体中，只要君主放下他高扬的手臂，

只要他不能迅速制服身居要职的权贵，一切便都完了。

因为，作为这种政体动力的恐惧既已不复存在，人民便

不再有保护者了。”(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

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38 页；引文

据英译本有所修改，参见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Anne M. Cohler, Basia C. Miller and Harold S.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8。)从这一节的标题和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来看，“发条”

明显指的是政体原则。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为了维

护自己的统治，获得绝对服从，专制君主必须时刻维持

人们心中的恐惧，把臣民变成只有本能、只懂服从、只

怕惩罚的牲畜。而宽和政体与此不同，它并不需要时刻

紧绷自己的政体原则，松一松驱使自身运转的“发条”

(人类激情)，并不会导致自己的崩溃。这是宽和政体与

专制政体的第一个重大差异：宽和政体的原则放松之

后，并不会导致自己的毁灭；而专制君主一旦无法让人

们身处恐惧之中，专制政体立刻就会崩溃。 

    之后在第五章第十四节的结尾，孟德斯鸠再一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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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和政体与专制政体对立起来，指明了第二个重大差

异：“尽管人们热爱自由，憎恶暴力，大多数民众却依

然屈在专制政体之下。这不难理解。想要组成一个宽和

的政体，就必须整合各种权力，加以规范和调节，使它

们行动起来；并且必须给其中的一种权力添加分量，使

之能与另一种权力相抗衡。这在立法上是一件杰作，机

运很难成就它，明智也很难成就它。反之，专制政体则

是一目了然，无论在何地，它都一模一样；只要有激情

就能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这件事谁都能干。”(参见孟德

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79 页；引文据英译本有所修

改，参见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p. 63。)在

《随想录》中，孟德斯鸠给出了类似的说明：“确立一

个专制政体，只需要暴烈的激情就可以了；但是，要确

立宽和政体，就需要把权力联合起来，节制权力、调整

权力，使它们互相抗衡。” (参见 Montesquieu, My 

Thoughts, trans. Henry C. Clark,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pp. 265.)在这些地方，孟德斯鸠明确地把宽和

政体与分权制衡机制关联在一起，以防范宽和政体退变

为专制政体。因为专制政体毫无制衡可言，因为它是由

专制君主单独掌握 高权力，任凭自己的意志和激情随

意统治的政体。 

    因此，一个政体若要成为宽和政体，它必须具备两

个关键特征：第一，必须拥有一种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

第二，必须具备一种放松之后不会带来危险的政体   

原则。 

③ 本文对《论法的精神》原文的引用，采取了如下方式：

当引文完全依照中译本时，只给出中译本的页码；当引

文根据英译本有所修改时，则同时给出中译本与英译本

的页码。 

④ 关于孟德斯鸠对贵族政体的具体分析，参见 David W. 

Carrithers, “Not so Virtuous Republics: Montesquieu, 

Venice, and the Theory of Aristocratic Republica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 52, No.2, 1991, pp. 

245-268。 

⑤ 孟德斯鸠对共和政体性质的这些描述，完全被卢梭继承

了，并以更系统、更完整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卢梭而

言，唯一正当的政治社会是由人民执掌主权的政治社

会，只有人民才有资格成为主权者。这种人民主权的政

治共同体要在实践中运转起来，人民就必须将一些权

力，尤其是执行权，委托给政府，而且和孟德斯鸠的描

述一样， 好委托给由人民选择的少数人政府，具体而

言就是由人民选举的贵族制政府。但是，掌握执行权的

政府，并不能对掌握立法权的人民形成制衡，因为人民

是主权者，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执行权的机构而

已。人民与政府在身份上是上下级的关系，处于下位的

被委托者政府无法对处于上位的主权者人民进行限制。

而为了防止因政府的偏私而造成腐化堕落，人民还必须

经常出场行使自己的主权，调整并遏制变质的政府。如

此看来，对于绝对主义的主权理论，卢梭并没有做出实

质的改动，他仅仅是“将之前绝对主义者如博丹与霍布

斯等依据王权所设想的至高无上主权概念，彻底改造成

为一个能在民主邦国运作的政治力量”。(参见萧高彦：

《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59 页。)在他建构的唯一正当的民主宪制中，作

为主权者的人民并没有从日常政治中隐身，而是作为

“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中的常在性主体，时刻准备展现

其决断一切的立法权能”。实际上，卢梭没有考虑权力

制衡的问题，只是把主权者由君主置换成人民，将绝对

主义君主制的支配形态转化为绝对主义民主制的支配

形态，“在这样的支配形态之下，作为委托性权力的政

府执行权与人民的主权性立法权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制

衡关系”。(参见罗轶轩：《主权与分权的现代和解——对

现代宪法政治理论的政治思想史考察》，《政治思想史》

2019 年第 1 期，第 185 页注①。)因此，与孟德斯鸠的

描述一样，卢梭笔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是否能够健康正

常地运转， 终取决于人民自身的品质。只有当人民具

备德性，一切行动从公共利益出发时，共和国才能免于

腐化，维持自身，而这一切都集中在公意的形成与维  

持上。 

⑥ 实际上，孟德斯鸠描述的这些维持德性所必需的措施，

也被卢梭继承了。在卢梭看来，人民主权的共和国能否

实现， 终取决于人民能否始终具有共和德性从而形成

并维持公意。为了确保人民的德性与公意，卢梭“设想

了一系列的限制性条件：如小国寡民的自然条件、大致

平等的经济状况、伟大立法者的睿智、公民宗教的发育、

公民参加的公开投票”以及保障纯朴风俗的监察官等

等。(参见谈火生：《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北京：法

律出版社，2007 年，第 111 页。)卢梭所设想的这些措

施，不过是对孟德斯鸠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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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widespread influence of republicanism in Europe of the 17th-18th centuries, 

Montesquieu included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his complete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governments to 

assess whether it was a proper form of moderat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whether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ore 

features of moderate governmen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absolute sovereignt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republic to establish a stable mechanism of power control and balance. Therefore, the republic must force the 

people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virtue. In addition, the virtue, of which self-renunciation is the main content, 

is fundamentally deviated from the ultimate goal of politics. Moreover, in reality, the republic is easy to 

decay and collapse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its nature and princip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ether out of the need because of the fear of foreign enemies or out of the need for 

the successful existence of virtue education, or the survival requirements of the republic, all renders it a 

strong war propensity. Finally,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 completely anachronistic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and commercial society. 

Key Words: Montesquieu;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virtue; moderat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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